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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我国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以下简称为现行标准）

于 1995 年发布，至今已有二十年时间。面对现阶段我国土壤环境形势的新变化、

新问题和新要求，研究修订该标准的专项工作于 2006 年启动，由现行标准编制

单位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牵头承担。 

2 工作过程 

2007 年 9 月原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在江苏溧阳召开土壤环境标准制修

订工作会议，包括本标准修订项目组在内的各项土壤环保标准制修订项目承担单

位参加，研讨土壤环保标准制修订思路。 

2008 年起，按照该会议精神，编制组广泛调研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土

壤环境标准体系及制定方法，并陆续提出多版修订草稿。 

2009 年至 2013 年，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多次组织召开土壤环保标准制修

订工作会议，反复研讨包括本标准在内的一系列土壤环保标准作用定位、适用范

围、主要内容，梳理土壤环保标准体系，并印发《关于修订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环办函〔2009〕918 号），就标准修

订工作的几个关键问题广泛征集了国务院相关部委、各地方、相关科研机构的意

见。 

根据研讨情况及各方反馈意见，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决定继续推进本标准

修订工作，同时抓紧制订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监测、风险评估、修复系列标

准，与本标准互为补充。 

同期，按照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要求，本标准编制单位结合修订思路

编制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并承担了中荷土壤环境保护国际合

作项目。 

经过反复研讨、公开征求意见、专家审议、行政审查，《场地环境调查技术

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

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

和《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等污染场地系列标准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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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布。其中，HJ 25.3-2014 是与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并列的建设用地土

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但考虑到土壤环境问题复杂性，该标准仅规定了风险评估

技术原则、方法，未规定启动风险评估的筛选值。 

2014 年 4 月 24 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15、18、28、32 条分别规

定了国家和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实施制度，以及建立大气、水、土壤环境

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度，为制定实施 HJ 25 系列标准得到上位法的有力支

持。 

2014 年 6 月 26 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召开相关科研专家和管理

部门代表参加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专题研讨会，明确建议修订后的《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继续以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为评价对象，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评

价适用 HJ 25 系列标准并补充制订筛选值。 

2014 年 10 月 31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专题会议研究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修订工作思路，同意修订后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继续以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

评价为主，与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估标准共同构成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体

系；不再规定全国统一的土壤环境背景值。 

按照上述会议精神，编制组完成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

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征求意见稿）》，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环办函〔2015〕69 号）。 

2015 年 3 月，编制组逐条研究了对两个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进行

汇总处理。 

2015 年 3 月 26 日，环境保护部领导专门听取了本标准修订工作和征求意见

情况汇报，自然生态保护司、科技标准司相关同志参会，研究了对反馈意见的处

理方案。 

2015 年 4 月 2 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上述两个标准

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专门邀请了来自农业、国土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关

注本标准修订工作的专家，听取其修改意见和建议。 

在此基础上，编制组完成了《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二次征求意见稿，配套编制了《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

范（征求意见稿）》，并提出了确定区域土壤环境背景值的初步思路，第二次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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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开征求意见。 

3 修订现行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我国土壤环境形势严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 20 年来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

代化过程中，土壤环境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壤环境问题呈现多样化、复杂化

和区域性的发展态势，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威胁、新挑战。环境保护部

和国土资源部 2014 年 4 月 17 日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

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

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3.2 土壤环境管理要求迫切 

土壤环境质量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和“水缸子”安全，是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和子孙后代生存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

重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对完善土壤环境管理法规标准、强化土壤环保制

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

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建立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

护制度”。 

2013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

（国办发〔2013〕7 号），部署了控制新增污染、加强优先区域监管、强化污染

环境风险控制、提升监管能力、开展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等一系列任务措施。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

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

环境。 

2014 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十五条继续明确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和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分别制定国家和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第 28 条规定“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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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

限期达标规划，并采取措施按期达标”；第 32 条规定“国家加强对大气、水、土

壤等的保护，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度”。 

因此，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估系列标

准，从而建立健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是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落实《环

境保护法》的重要配套制度建设，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全局的

有机组成部分。 

3.3 土壤环境科研有新进展 

近年来，我国在建立和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和标准制定的方法学研究

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国内科研机构积极关注我国新时期土壤污染新形势、新问题，

系统研究、比较了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各

类土壤污染的调查、评价技术原则、程序和方法，并结合我国土壤污染特点提出

了适合国情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和污染风险评估技术方法。土壤环境基准研究也

取得一定进展，在土壤污染物环境过程、形态与有效性、生态毒性及野外田间小

区研究等方面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为制修订土壤环境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3.4 全国土壤环境基础调查数据提供了有力支撑 

2006 年，我国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外

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

初步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获得了全国土壤污染分布数据、近二十年变

化数据、主要土壤污染类型数据，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提供了支持。国土部

门开展的多目标地球化学状况调查，获得了我国主要流域地球化学元素变化状况

和异常情况。这些大规模土壤环境基础调查成果为土壤标准制修订提供了第一手

资料和科学数据。 

4 修订工作原则 

本次标准修订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立足国情、满足管理。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充分考虑

我国土壤环境的特点和土壤污染的基本特征，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突出的农用地的

粮食超标和污染场地的人居环境安全两大问题，充分考虑我国土壤污染“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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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一体化的管理思路，充分考虑我国地方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及实验室条件，注

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二是系统设计、科学修订。完善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全面推进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土壤环境调查、监测、风险评估与修复、土

壤环境分析方法、土壤环境标准样品等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建立完善我国土壤环

境标准制订方法学，污染物项目指标的调整充分吸收国内外土壤环境科研成果，

充分利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多目标地球化学状况调查成果，为标准值确定

提供大数据分析。 

三是有限目标、持续改进。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土

壤环境标准的制修订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独出台一个“孤立”标准，很难保证其

实施效果。同时必须要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相配套。因此，土壤标准

制修订工作不能急于求成，要有长期规划，根据土壤环境形势的变化、不同阶段

土壤环境管理需求，制定有限目标，逐步完善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改进标准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使标准的修订工作成为常态化。 

5 主要依据 

本次标准修订的主要依据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

知》（国办发〔2013〕7 号）； 

（3）《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

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4）《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环发〔2014〕66 号）。 

6 现行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现行标准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适用范围小。现行标准仅适用于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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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不适用于当前急需监管的居住用地、工业用地等建设

用地土壤。 

二是污染物项目少。现行标准仅规定了 8 项重金属指标和六六六、滴滴涕 2

项农药指标，而工业企业场地土壤环境管理需要评价的污染物项目数量繁多，类

型复杂。 

三是指标限值需完善。现行标准中一级标准是依据“七五”全国土壤环境背景

研究数据对全国做了“一刀切”规定，不能体现区域差别；二级标准部分指标定

值有偏严、偏宽的问题。 

四是标准制订方法需完善。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污染土壤普遍采用风险

管理思路，制订了基于风险评估方法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或指导值。而我国现

行标准基于土壤生态环境效应方法制订了农用地土壤污染物含量限值，而对建设

用地，需要基于风险评估方法制订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 

7 关于土壤标准的特点与作用 

本次标准修订，必须充分认识土壤环境问题特点，以及由此造成的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不同于大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特殊性： 

一是土壤环境本身具有不均匀性特点。我国土壤类型繁多，土壤环境背景和

土壤性质空间差异性大，土壤标准确定及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不能简单采用“一刀

切”的方法。 

二是土壤标准要因地而宜。确定土壤污染危害与风险要考虑土壤利用方式、

土壤性质、受体类型、暴露途径等因素。因此，制订全国统一的土壤标准时不能

完全满足所有地区的需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有条件的地方宜制订地方

或特定区域的土壤环境标准。 

三是土壤标准的作用。不能简单采用“达标”或“不达标”来评判土壤污染。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要依据土壤环境背景和土壤污染物含量限值两个方面

进行综合评判，必要时，要进一步结合土壤污染物的活性和生物有效性评价、生

物试验结果和大田调查数据等进行综合判断。从国际经验来看，对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质量评价，发达国家通常采用基于风险评估方法确定的风险筛选值进行初步

筛选，超过筛选值需要进一步开展下一阶段详细风险评估，为实施土壤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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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和修复措施提供技术支撑。 

8 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框架 

在研究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过程中，编制组结合相关立法精神和管理

要求，基于土壤环境管理特点梳理了建立健全土壤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

制度所需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框架，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是分区确定土壤环境背景值，由国家规定统一的技术要求和方法，各地分

别确定具体的土壤环境背景值。 

二是国家制定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

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补充制定地方标准。 

三是国家制定土壤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等技术标准，有条件的地方

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补充制定地方标准。 

四是国家制定土壤环境监测规范，明确土壤环境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

分析测试、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五是国家制定土壤环境基础标准，规范土壤环境术语、定义、标识和土壤环

境标准制修订技术原则、体例、方法等，即“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标准”。 

六是适时制定土壤环境管理相关技术规范，视土壤环境管理实践需求和土壤

环境标准体系建设情况，及时制修订各类土壤环境管理工作需要的配套技术导

则、规范、指南。 

9 第一次征求意见概况 

第一次征求意见材料书面印发国务院相关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

保护局（厅）及其环境监测中心站，各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保护局，相关科研

院所，环境保护部相关直属单位等 200 多家单位，并在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和《中

国环境报》上公布征求意见文件，回复情况如下： 

针对《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共有 96 个单位回函反馈了书面意见，其

中提出书面修改意见的单位 52 个；另有 20 个单位或个人通过电子邮件或公开评

论等方式提出了意见。编制组共收到 298 条意见，主要涉及标准制订的目的、标

准名称和作用、标准体系结构、土壤污染物控制项目、标准确定方法和依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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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pH 分区、土壤镉、铅、六六六和滴滴涕标准值调整、新增土壤污染物项目标

准值确定、土壤重金属有效性、土壤污染物分析方法和实施与监督等内容。标准

编制组逐条讨论和处理这些意见，除少量超出标准修订工作范围的意见外，研究

采纳、部分采纳和原则采纳 230 条，占 87.1 %。 

针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共有 90 个单位回函提出了意见，

其中提出书面修改意见的单位 40 个；另有 16 个单位或个人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

提出了意见。编制组共收到 194 条意见，主要涉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功能分类、

土壤污染物项目、筛选值确定方法和参数说明、土壤污染物分析方法、筛选值实

际使用特殊情景说明、与地方标准的关系等。编制组逐条讨论和处理这些意见，

除少量超出标准修订工作范围的意见外，研究采纳、部分采纳和原则采纳 176

条，占 90.7 %。 

10 本次修订工作重点内容 

根据标准修订的原则，针对现行标准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第一次征求意见情

况，编制组认为本次标准修订工作的重点内容如下： 

一是对现行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完善标准框架体系。将现行标准修订后成

为系列标准，以满足土壤环境分类分级分区管理的要求。 

二是进一步明确体现农用地以土壤环境质量管理为主和建设用地以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为主的管理思路。两个标准的作用定位于识别土壤污染、筛选土壤污

染风险、启动土壤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之用，相当于土壤环境的“体检”标准。 

三是修订后的标准中不统一规定土壤环境背景值，拟另行制定“确定土壤环

境背景值技术导则”，指导各地分别确定土壤环境背景值，并报国家审核备案。 

四是配套制订《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规范各类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技术工作的程序和内容，包括土壤超标评判、土壤污染物累积性评价、土壤污染

物有效性检验等。 

五是对标准实施过程中不合理问题比较突出的污染物项目指标，重新梳理研

究其标准值确定的方法和依据，并结合新的科研、调查数据适当调整。 

六是加快推进配套土壤环境监测标准的制修订。 
 

 


